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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三大职能之一的辩护，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进行的一系列反驳和辩解的诉讼活动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权利。为了保障辩护权，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即

辩护制度。辩护制度是立法对贯彻落实辩护原则所采取的措

施和方法的总称，一般包括辩护权和辩护权的行使、辩护人

、辩护种类、辩护的程序及救济方法等具体内容。我国宪法

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

法第1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

是我国刑诉法对辩护原则的明确规定。?ジ?据我国刑事诉讼

法第32条、第34条的规定，辩护可以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

护和指定辩护。辩护人包括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

护人和亲友。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

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这

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变革。根据1996年3

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改革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サ谝唬?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作了科学的修正(刑诉法第12条)。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

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

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



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

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

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

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

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

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

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

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

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

主体。?サ诙?，关于侦查阶段的辩护形式，将其概括为：犯

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

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96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

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

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

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

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

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

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

，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

律帮助自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サ谌?，关于诉前辩护

的开展，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

七天开始，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

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



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

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

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

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

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

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讼诉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

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像诉后辩护那样查阅

、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

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的方式方

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

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所以辩护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

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

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应该承认，《

决定》突破了修正《刑事讼诉法》之前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

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

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

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有利条件。?サ谒模?关于庭审辩护的改

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

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

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

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

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

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

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

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而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



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

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

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

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

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

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

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

张。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

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

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

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

还可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

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

主动地展开。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

公诉方建议或同意适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

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

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

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

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

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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